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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節 : （九）經濟部商品檢驗局暨所屬分局科（課）長以上人員職務輪

調及交流實施要點

１．訂頒時間：民國八十六年四月十六日

２．實施範圍：本局部分，包括組（處）長、副（處）長、簡任技正、專

門委員、簡任秘

　　書、科長。分局部分，包括分局長、副分局長、秘書、課長等職務。

３．實施內容：

　　（１）以業務性質相當為主實施輪調，包括「該局各組（處）長、副

（處

　　　　　）長之平行互調」、「分局長與分局長互調，副分局長與副分

局長

　　　　　互調」、「該局各組、秘書室與檢驗處或處內科長之互調」、「該

　　　　　局秘書室各科科長之互調」、「鄰近分局秘書暨各相關業務課

課長

　　（２）職務輪調原則上每二年檢討一次，就任期滿人員，予以優先

考量。

　　（３）經辦與民眾業務有關易生事端之承辦人員，得比照前項輪調

方式隨

　　　　　時予以調整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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